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綠化總綱圖的管理工作 

 

  謝謝貴秘書處於 2019年 5月 15日就有關以上章節的來信。現謹附上

我們就問題 1及 2的回覆於附件供參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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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就審計署署長第七十二號報告書  
第 2 章：綠化總綱圖的管理工作  

 
發展局回應立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提問  

 
 
第 4 部分：綠化總綱圖的監督工作和公眾參與情況  
 
1) 第 4.6 段提到「自有關綠化工程的合約開始施工後，土木工

程拓展署並沒有向綠化總綱委員會和綠化管理督導委員會匯

報相關綠化工程的推行進度」，請告知：  
 
(a)  現時有關匯報的程序及指引為何 ; 
 
(b)  第 4.7(b)段提到只有有問題的個案才會提升至綠化管理督導

委員會的層面解決，如何定義個案屬於「有問題」 ; 
 
(c)  署方於第 4.20 段稱同意第 4.18 段的建議，確保定期向綠化

總綱委員會和綠化管理組匯報按新界綠化總綱圖推行綠化工

程的進度和成果 ;預計將於何時執行相關建議？處理相關事

宜的人手編制及開支為何 ? 
 
回應  
 
(a) 土木工程拓展署不時會向綠化總綱委員會匯報各項綠化工程

的推行進度。若內容簡單直接，署方會以傳閱文件匯報。土

木工程拓展署於本年 4 月 1 日舉行的綠化、園境及樹木管理

督導委員會 (綠化管理督導委員會 )上，亦作了匯報，並會視

乎進度和需要，向綠化管理督導委員會再作報告。   
 
(b) 「有問題」的個案指未能由部門自行處理的個案，由於涉及

跨部門協調或協作，所以須提升至綠化管理督導委員會解決。 
 
(c)  土木工程拓展署已分別於本年 3 月 22 日及 4 月 1 日向綠化總

綱委員會及綠化管理督導委員會 (成員包括發展局綠化、園境

及樹木管理組的代表 )報告新界東南及西北綠化總綱圖的成

果。署方將會在綠化工程的各個推行階段，向綠化總綱委員

會及綠化管理督導委員會匯報新界東北及西南綠化總綱圖的

進度和成果。署方以其現有人手處理相關事宜，無須額外支

出，亦沒有這些開支的分項數字。  



- 65 -  

 
2) 第 4.10 段提到「市區綠化總綱圖並沒有就完成中期和長期措

施訂定時限」及表十四顯示在 288 項有待跟進的措施當中，

有 102 項 (35%)歸類為 “須留意事態發展 ”， 156 項 (54%)歸類

為 “有待探討 ”和 30 項 (11%)歸類為 “將會推行 ”，請告知：  
 
(a)  第 4.14 段更提到「雖然綠化管程組已採取某些行動，與負責

部門跟進 221 項屬部門職權範圍的措施的推行進度…，但沒

有採取具體的行動」，請說明何謂某些行動及解釋為何沒有採

取具體的行動﹔  
 
(b)  288 項有待跟進措施的最新情況及進度為何 ? 
 
(c)  現時有否任何指引及人手，協助評估人員跟進措施的相關  進

度，並讓評估人員可準確地按指引的準則完成監察工作 ?如
有，詳情為何 ?如否，會否考慮研究制定 ? 

 
(d)  市區綠化總綱圖沒有就完成中期和長期措施訂定時限的原因

為何 ?是否與開支及人手編制問題有關 ?  
 

(e)  承上題，如何改善有關問題 ? 
 
回應  
 
(a) 發展局綠化、園境及樹木管理組 (管理組 )通過信件及通函，

指示部門及鼓勵公營 /私營機構積極跟進措施，一俟情況合適

(如推展相關工務工程或重建計劃等 )，應盡力推行及落實擬

議的中長期綠化措施。管理組其後亦不時透過面談及通電，

了解進度。「某些行動」指這些口頭跟進。  
 
由於大部分措施須視乎實際情況才能擬定下一步工作，因

此，管理組並沒有採取強制部門提交書面進度報告的具體行

動。  
 

(b)  就所述的 288 項措施，管理組自今年 3 月以書面要求部門和

公營 /私營機構匯報落實綠化措施的情況，並交待未能落實的

原因。當中，65 項已落實並完成、11 項將會開展、66 項並

不可行（原因包括：原定建議栽種植物的位置已因周邊環境

改變而不再適合種植，或隨著地區發展而用作其他用途等），

餘下措施仍在審視，須再作跟進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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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管理組一直在政策層面監督綠化總綱圖，包括項目計劃、進

度、撥款申請、綠化目標等。負責評估中及長期綠化措施進

度的人員為專業職系同事，擁有專業資格，熟悉綠化工程的

推展工作，並具備項目管理的經驗，有能力勝任監察工作。  
 
(d) & (e) 

綠化總綱圖的中期及長期綠化措施須配合其他計劃和市區重

建等工作，在推展相關工務工程或重建計劃時方可能進行。

工程計劃研究需時，亦要因應實際情況 (例如周邊發展、市民

意見等 )才能擬定推展時間表。基於各種不確定性因素，實在

難以為中期和長期綠化措施訂定確實的完成時限。這與開支

及人手編制並無關係。  
 

市區環境不斷發展及變化，而中期和長期措施涉及一段長時

間，其間土地情況、民意、社會需求等均可能轉變，單按目

前環境而訂立中期和長期的綠化措施未免不切實際。因此，

管理組在 2012 年發出技術通告，公布如工程項目涉及新道路

的綠化設計，有關部門應盡可能參考綠化總綱圖的主題，確

保各區的綠化主題得以體現。在新訂的新界綠化總綱圖亦不

再納入不斷受實際環境轉變影響的中長期綠化措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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